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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1-030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挂牌转让 

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及债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授权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

的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及相应债权，股权价格按柳州同鑫注

册资本 19000 万元对应 33%股权比例的 6270 万元为依据（高于经国资评估备

案的评估价值 6237.13177 万元），相应债权为 9298.198263 万元，即按总价

15568.198263 万元为底价，进行 33%股权及相应债权的挂牌转让。转让同时

受让方需承担相应债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日尚未支付的利息。最终转

让价格取决于受让方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受让价格。 

●本次交易尚未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未知公司关联人是否会作为本次

资产出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的受让方，若挂牌出售导致关联交

易，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5 条款执行。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尚须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尚须通过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时间不得少于 20 个工作日。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明

地产”、“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农房集团”）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柳州同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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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柳州同鑫”）33%股权及债权，股权价格按柳州

同鑫注册资本 19000 万元对应 33%股权比例的 6270万元为依据（高于经国资

评估备案的评估价值 6237.13177 万元），相应债权为 9298.198263 万元，即

按总价 15568.198263 万元为底价，进行 33%股权及相应债权的挂牌转让。转

让同时受让方需承担相应债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日尚未支付的利息。

最终转让价格取决于受让方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受让价格。 

本次交易尚未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未知公司关联人是否会作为本次资

产出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的受让方，若挂牌出售导致关联交易，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5 条款执行。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开展审计评估。 

农房集团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称“立信会计”）、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财瑞评估”），以 2020 年 6月 30 日为

基准日，分别对柳州同鑫进行审计、评估，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已全部完成。 

（1）立信会计于 2020 年 10月 20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862

号）《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9 年度-2020年

1-6 月》，详见附件。 

（2）财瑞评估于 2020 年 11月 22 日出具（沪财瑞评报字（2020）第 1182

号）《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公开挂牌转让股权行为涉及的柳州

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详见附件。 

2、履行国资备案。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日签发（备案编号：备沪

光明食品集团 202000028）《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本次评估已履行国

资备案程序，详见附件。 

3、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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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百九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20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 15:00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沈宏泽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董事会审议讨论，以记名投

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柳州同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及债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票，

弃权 0 票。 

（2）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以电

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31日 16:00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黄超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监事会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

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柳州同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及债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

弃权 0 票。 

 

（三）交易实施尚须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尚须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时间不得少于 20

个工作日。 

 

二、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农房集团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柳州同鑫

33%股权及债权，本次交易受让方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暂时无法对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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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尽职调查。公司将在交易完成后，

及时披露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二）出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798 号 208 室； 

4）成立时间：1988年 05 月 14 日； 

5）法定代表人：沈宏泽； 

6）注册资本：112000 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企业投资、国内贸易（除国家专项外）、集团内资产清理、

土地资源的开发、置换、租赁、转让、房地产开发及与房地产开发的相

关项目，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中介），附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本公司持有农房集团 100%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1、交易标的名称：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3%股权及债权； 

2、本次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二）交易标的涉及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NX4075C；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柳州市东环大道 256 号万达广场 5 栋 2912 室； 

5）法定代表人：王大在； 

6）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玖仟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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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立日期：2019年 7 月 2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材

料（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机电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机电设备安装；

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0）主要股东：农房集团持有柳州同鑫 33%的股权、柳州金卓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 33%股份、佛山市高明区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34%股份。 

 

（三）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1、本次交易标的财务数据具体为：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是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范围为评估对象涉及的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包括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 2020 年 6 月 30日经审计的资产负债

表反映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及负债，与委托人委托评估时的经济行为涉及

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企业申报的在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资产类型和账面金额列表如下： 
资 产 类 型 账面金额（元） 

流动资产 502,992,274.92 

固定资产 88,337.64 

长期待摊费用 4,394,930.62 

资产合计 507,475,543.18  

负债合计 325,069,856.52 

净资产 182,405,686.66 

上述账面金额，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862 号）。 

2、本次交易标的主要资产状况： 

（1）存货—开发成本，账面价值 450,208,147.15 元，系柳州市“揽山

庭”住宅开发项目，目前处于开发阶段，计划于 2021 年 3 月完工，2021年

12 月交房。 



                                                                

6 

1）权证状况 

“揽山庭”住宅项目建设用地系由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出

让方式取得于 2019年 6 月 17 日，土地出让金总价 39800万元，2019年 7 月

25 日变更至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并于 2019 年 11 月 1日取得

《不动产权证书》（桂（2019）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161280 号），房地坐落

为桂柳路 76号，土地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用

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宗地面积 36848.64 平方米，使用期限自 2019 年 10 月 29

日起 2089 年 10 月 29 日止，容积率 1.5-1.8。 

该项目于 2019 年 7月 3 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50201201900626

号），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0年 3 月 2日分别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 450201201900387、450201201900412、450201202000037 号），

于 2019 年 11 月 25日至 2020 年 3 月 12 日分别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号 450202201911250101、450202202001030101、450202202003120101号）。 

根据土地出让合同、规划许可证记载，“揽山庭”项目拟建住宅楼 10 幢、

配套商业楼 1 幢，详情见下： 
幢号 用途 总层数 地上建筑面积（平方米） 可售面积（平方米） 

1# 住宅 地上 13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5804.03 5340.00 

2# 住宅 地上 13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5808.46 5339.04 

3# 住宅 地上 13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11765.51 10676.64 

4# 住宅 地上 13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5793.41 5339.52 

5# 商业 地上 2 层 未测绘，按规划建筑面积—754.56 按规划建筑面积 754.56 

6# 住宅 地上 13 层、地下 1 层 未测绘、按规划建筑面积—11433.35 按规划建筑面积 11433.35 

7# 住宅 地上 12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6824.02 6807.12 

8# 住宅 地上 9 层、地下 1 层 未测绘、按规划建筑面积—5130.07 按规划建筑面积 5130.07 

9# 住宅 地上 9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5142.17 5119.42 

10# 住宅 地上 12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3411.97 3403.32 

11# 住宅 地上 9 层、地下 1 层 按测绘报告—5142.17 5119.42 

合计   67009.72 64462.46 

2）实物状况 

项目于 2019 年 11月开工，计划于 2021 年 3 月完工，在本次评估基准日，

1#楼正在进行基础施工、2#楼正在挖基坑、3#楼已建至 13 层、4#楼已结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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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5#楼已完工，目前为售楼处、6#楼正在进行基础施工、7#楼已建至 9层，

8#楼建至±00、9#楼建至±00、10#楼已结构封顶、11#楼基本完工。 

“揽山庭”住宅项目位于柳州市鱼峰区，所在位置东至柳州莲花山庄酒

店，南至自然山脉，西至“华远岚山”住宅小区，北临桂柳路。项目用地地

势基本平坦，形状规则，一面临街，临交通干道桂柳路。项目西侧距离柳州

市老城区约 5 公里，距离河东万达广场、五星百货乐和城、柳州市人民医院

等项目约 3 公里，距离万象城购物广场约 2 公里，距离在建的轨道交通一号

线在上水一号站约 400 米。 

在评估基准日，委估项目无抵押等他项权利限制。 

3）区域因素 

柳州，简称“柳”，别称壶城、龙城，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级市，地处

中国华南地区、广西中部偏东北，是沟通西南与中南、华东、华南地区的重

要铁路枢纽，素有“桂中商埠”之称，是与东盟双向往来产品加工贸易基地

和物流中转基地城市，西南出海大通道集散枢纽城市，“一带一路”有机衔

接门户的重要节点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和核心城市，

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是面向东部、南部沿海和东南亚的区域性制造业城

市。 

城中区位于柳州市中心，柳江绕城而过，是柳州市商贸、金融、文化、

教育、娱乐中心，行政区域辖河北半岛和河东半岛。 

根据柳州市“整体向东、重点向南”的发展策略，项目所在的静兰片区

以市区山水格局的构建为核心，重点提升“莲花山－静兰－柳江”黄金三角

与滨水特色的沿江环境，并最终形成“一条廊道 、两大门户 、三级节点”

的格局。借助区位、资源、景观等多优势，未来该片区将成为集休闲旅游、

生态保护、居住生活的高品质地带。 

4）销售情况 

在本次评估基准日，3#、4#、7#、10#、11#楼已取得《商品房预售方案》

（备案编号 YS45002FK250106912820、YS45002FK25010691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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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45002FK250106913064、YS45002FK250106912568、

YS45002FK250106912570），预售情况如下： 

幢号 用途 
可售面积 

（平方米） 

备案价 

（元） 

备案均价 

（元/平方米） 

已预售面积 

（平方米） 

预售金额 

（元） 

预售均价 

（元/平方米） 

1# 住宅 5340.00      

2# 住宅 5339.04      

3# 住宅 10676.64 126,528,533.76 11851    

4# 住宅 5339.52 61,408,776.00 11501 1557.36 17,364,655.00 11150 

5# 商业 754.56      

6# 住宅 11433.35      

7# 住宅 6807.12 101,349,578.48 14889    

8# 住宅 5130.07      

9# 住宅 5119.42      

10# 住宅 3403.32 46,559,774.52 13681 283.62 4,292,415.00  15134 

11# 住宅 5119.42 68,502,395.16 13381 2275.34 28,427,133.00  12494 

合计  64462.46   4116.32 50,084,203.00  

注：上述金额为截止到现场工作日 2020 年 9 月底的销售情况，截止至评

估基准日，签订合同金额为 3368.70万元。 

小区内有地下车位 811 个，尚未预售。 

（2）固定资产—电子设备，账面值 88,337.64 元，包括各类办公电器 31

台，均放置在公司办公场所内。 

 

（四）交易标的运营状况的说明 

1、交易标的情况概述： 

柳州同鑫成立于 2019 年 7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由农房集团认缴出

资 900 万元，唐松认缴出资 100 万元共同投资设立。 

2019年 8 月，根据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司股东唐

松将其持有的 5%公司公开挂牌转让股权给柳州金卓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 5%公司公开挂牌转让股权给佛山市高明区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2019 年 12 月，根据公司《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

资本增加至 19000万元，其中农房集团追加认缴资本至 6270 万元，占注册资

本 33%；柳州金卓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加认缴资本至 6270 万元，占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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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33%；佛山市高明区美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加认缴注册资本至 6460

万元，占注册资本 34%。 

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各股东对应认缴出资资本已

实缴。 

2、交易标的经营业务范围及主要经营业绩 

柳州同鑫主营业务为开发柳州桂柳陆南侧地块，宗地面积 36848.64平方

米，对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柳土出字 2019049 号）。截止

至评估基准日，土地价款已支付完毕并办理土地权证，公司已取得开发项目

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

可证》、所开发楼盘——揽山庭 3#、4#、7#、10#、11#楼预售许可证。截止

至评估基准日，已完成 21 套住宅预售，签订合同共计 3369 万元（含税）。 

3、成立至评估基准日企业的资产、财务、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交易标的成立至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07,475,543.18  459,262,515.58 

负债总额 325,069,856.52 461,949,702.24 

所有者权益 182,405,686.66 -2,687,186.66 

评估基准日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06.30 2019.12.31 

其他应付款 佛山市高明区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93,027,720.17 147,427,720.17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0,291,610.75 143,091,610.75 

 柳州金卓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0,291,610.75 143,091,610.75 

应付利息 佛山市高明区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2,751,121.32 717,611.70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690,371.88 716,671.38 

 柳州金卓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662,478.16 692,776.19 

 

本次债权挂牌转让价 9298.198263 万元，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由上述其他应付款 9029.161075 万元和应付利息 269.037188 万元组成。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8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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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至评估基准日经营情况为：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4,027,345.27 -3,567,017.61 

净利润 -4,907,126.68 -2,687,186.66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862 号）。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财瑞评估，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农房集团拟实施公开挂牌转让股权行为涉及的柳州同鑫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0年 6 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财瑞评估于 2020 年 11 月 20日出具（沪财瑞评报字（2020）第 1182号）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因公开挂牌转让股权行为涉及的柳州同鑫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如下： 

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柳州同鑫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

额账面价值为 507,475,543.18 元，评估价值为 514,073,849.79 元，增值率

为 1.30%，负债总额账面价值为 325,069,856.52 元，评估价值为

325,069,856.52 元，无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82,405,686.66元，

评估价值为 189,003,993.27元，增值率为 3.62%。 

资产评估结论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单位：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50,299.23 50,958.85 659.62 1.31 

非流动资产 448.32 448.53 0.21 0.05 

固定资产 8.83 9.04 0.2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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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439.49 439.49   

资产总计 50,747.55 51,407.38 659.83 1.30 

流动负债 32,506.98 32,506.98 -- -- 

负债总计 32,506.98 32,506.98 -- -- 

净资产 18,240.57 18,900.40 659.83 3.62 

 

（六）本次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允性分析 

本次公司拟授权全资子公司农房集团转让的所持有的柳州同鑫 33%股权

及债权，股权价格按柳州同鑫注册资本 19000万元对应 33%股权比例的 6270

万元为依据（高于经国资评估备案的评估价值 6237.13177 万元），相应债权

为 9298.198263万元，即按总价 15568.198263万元为底价，进行挂牌转让。

转让同时受让方需承担相应债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日尚未支付的利

息。 

本次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参考独立第三方资产

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并已履行国资备案程序，定价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 

 

四、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交易合同尚未签署。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自身战略定位及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优化区域

布局、控制项目风险以及提前收回投资目的。经初步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对

上市公司 2021 年度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无重大影响（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对

公司净利润影响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数据为准）。最终转让收益主要由

成交价格决定，而该价格取决于受让方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摘牌价格。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柳州同鑫股权。上市公司将不存在为

柳州同鑫提供担保、委托柳州同鑫理财、及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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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六、备案附件 

（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862号）《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二）财瑞评估出具（沪财瑞评报字（2020）第 1182 号）《农工商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因公开挂牌转让股权行为涉及的柳州同鑫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三）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签发（备案编号：备沪光明食品集团

202000028）《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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